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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 為提高本校研究國際能見度，鼓勵師生以英文發表學術論著，

並協助政府機關與社區團體提昇國際溝通效能，特訂國立東華大學英文編修實施辦法(以下簡

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由本校語言中心成立英文編修小組提供編修服務。服務範圍以學術論文、摘要，或博碩士論

文、摘要等英文稿件及政府機關與社區團體宣導文件等。服務對象包括教職員生、校外機關

團體或個人。 

第三條 申請人須填寫「國立東華大學英文編修服務申請表」，並附上擬編修之英文稿件電子檔，向

本校語言中心提出申請。 

第四條 編修費用以半小時為計費單位，稿件送件人為學生者，每半小時新臺幣400元整，稿件送件人

為非學生者，每半小時新臺幣500元整。經編修人員評估所需編修時數後，於申請人同意下始

進行編修。 

第五條 校稿完成後，本中心將以E-mail通知費用，收到通知一個星期內，於上班時間至本中心領取

繳費通知單，並至本校臺灣企銀、出納組或線上繳費。 

第六條 編修完成後，申請人若對編修內容有疑義，得與原編修人進行免費諮詢及討論，每一個案以

二小時為上限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。 


